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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場 下午場

時間 會議議程 時間

8:30 - 9:00 簽到 14:30 - 15:00

9:00 - 9:10 主席致詞 15:00 - 15:10

9:10 - 10:00 簡報進行 15:10 - 16:00

10:00 - 10:30 意見交流 16:00 - 16:30

10:30 會議結束 16:30

會議流程



民國111年4月19日

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臺南市第十三期喜樹灣裡市地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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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劃意旨

重劃地區

臺南市第96期舉喜自辦市地重劃

重劃範圍

省道

市區道路
公里

N

一.重劃地區及範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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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劃意旨 一.重劃地區及範圍(2/2)

本重劃區坐落臺南市南區，範圍
包括省躬段及中和段之部分土地
，總面積約29.59公頃。
（實際總面積以實地邊界分割測定後

之面積為準）

範圍四至

• 東以明興路（省道台17甲）為界。
• 西以臺86臺南端交流道口沿線綠美
化公園（綠九）為界。

• 南以灣裡路211巷為界。
• 北以喜樹路171巷為界。

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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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劃意旨 二.法令依據

法令

都市計畫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86臺南端交流道兩側
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專案通盤檢討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111年2月8日府都綜字第1110163855A號於111年2月9日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臺86臺南端交流道兩側
住宅基金土地及周邊地區）專案通盤檢討案
►111年2月8日府都綜字第1110163855B號於111年2月10日公告發布實施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辦理重劃計畫書公告）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6條（舉辦說明會）

重劃計畫書
»內政部111年3月9日准予辦理。
» 111年3月24日起至4月22日公告30日。
»公告地點：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及南區區公所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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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劃意旨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重劃原因

預期效益

開闢閒置公共用地 檢討公共設施用地使用 配合交通及觀光資源

•多數為國產署之住宅基
金列管土地，作為儲備
國宅用地，劃設至今未
開闢，土地閒置多年。

•原劃「文中54」、「文
小50」兩處學校用地，
劃設至今皆未開闢。

•因應高齡化、少子化趨勢
，積極檢討公共設施用地
解編之土地使用方案。

•配合臺86東西向快速道
路，串聯西側黃金海岸
濱海軸線等觀光資源。

•導入觀光遊憩及鄰里性
商業服務。

提供可建築及公設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帶 動 觀 光 遊 憩

•預計提供可建築用地面
積181,000平方公尺

•預計提供完善公共設施
114,909平方公尺

•因應公共設施用地重新
檢討及區位配置。

•帶動社區發展，提高土
地利用價值。

•提升黃金海岸西濱遊憩
軸線及臺86東西向快速
道路臺南端交流道口之
便利性。

•促進發展濱海遊憩觀光
旅館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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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一.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序號 所有權 管理機關 筆數 面積(m2) 使用情形

1-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8 15,644.50 空地、道路、溝渠

1-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內政部營建署) 216 268,072.50 空地、道路、溝渠

(住宅基金土地)

2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8 3,242.00 空地、道路

3 臺南市 臺南市市場處 3 2,030.00 停車場、空地

4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3 1,714.00 空地、道路

5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4.22 空地

小計 279 290,707.22

公有土地
98%

私有土地
2%

人數：2人
面積：290,707.22m2

人數：144人
面積：5,201.78m2

 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
（國有財產署：含內政部營建署住宅基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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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二.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42.83%，未超過45%，無須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3項規定徵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所有面
積過半數之同意

 本重劃區於109年9月1日假南區喜樹聯合社區活動中心召開第一場土地所有
權人座談會，計有29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於109年9月25日假南區灣裡聯合
里活動中心召開第二場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計有11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

◢ 會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包含重劃

費用負擔的比例、開發工程費用

、土地分配、交通道路修築等建

議事項，經本府與會現場說明重

劃意旨及計畫內容，並具體回復

土地所有權人及地方人士提問。

◢ 有關區外道路未徵收的部分，將

轉知工務局，就與會地主希望徵

收開闢之意見，請其研議。

座談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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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三.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1/2)

項 目 面 積（平方公尺） 比 例（％）

可建築用地

住宅區 99,500.00 33.63
商業區 53,100.00 17.94
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 28,400.00 9.60
小計 181,000.00 61.17

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 3,800.00 1.28
公園用地 34,500.00 11.6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9.00 0.003
停車場用地 11,600.00 3.92
市場用地 5,000.00 1.69
變電所用地 6,100.00 2.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6,000.00 2.03
綠地兼供排水使用 14,800.00 5.00
道路用地 33,100.00 11.19
小計 114,909.00 38.83
總 計 295,909.00 100.00

註：1.區內變電所用地不以區內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方式取得。
2.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地 114,909.00 (m2) 6,100.00 (m2)                 108,809.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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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三.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2/2)

序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同意抵充面積(m2) 同意抵充筆數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476.33 39

2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334.44 7

3 臺南市 臺南市市場處 191.40 3

4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714.00 3

總 計 11,716.17 52
註：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測量面積為準。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A)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100%

108,809.00 (m2) － 11,716.17 (m2)

295,909.00 (m2) － 11,716.17 (m2)
= ≒ 34.16％97,092.83 (m2)

284,192.83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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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項 目 金 額（萬元）

工
程
費
用

整地工程 1,549
道路工程 3,120
結構工程 4,948

排水工程
側溝及箱涵 7,319
區內三處滯洪及
抽水工程 16,779

大地工程 3,238
污水工程 7,875
自來水工程 2,947
照明工程 1,773
號誌工程 1,007
管路工程 9,266
景觀工程 4,340
交通維持工程 1,142
假設工程 3,196
工程相關管理及保險費 13,661
間接工程 8,267
工 程 費 小 計 90,427

重
劃

費
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4,000
重劃業務費 4,500
重 劃 費 用 小 計 8,500

貸款利息 3,306
開 發 費 用 合 計 102,233

預估本重劃區開發費用

四.預估費用負擔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
平均地價

重劃區
總面積×

重劃前原公有道
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面積

( － ）

90,427萬元 + 8,500萬元 + 3,306萬元
41,500元/㎡ ×(295,909㎡－11,716.17㎡)

＝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8.67％

註1：初步估算，未來以臺南市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註2：參照臺南市政府109年借款之承作利率0.9%計算，以6年預
估分年估算，未來以實際借貸利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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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五.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用地（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零售市場）

，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

各該重劃區總面積45%為限）。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

公共設施用地
平均負擔比率(A) 34.16%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B) 8.67%

重劃總平均
負擔比率

42.83%
土地配回比率

約57.17％
(實際配回比率依配回街廓位置、
街廓深度、臨路條件、重劃前後
地價等而不同)

註：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計算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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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六.財務計畫

重劃負擔總費用

新台幣
10億2,233萬元

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
重劃負擔之
抵費地出售價款或
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償還計畫

1.由臺南市政府編列平均
地權重劃基金預算支應。

2.向金融機關貸款支應。

財源籌措方式

• 預計可取得抵費地總面積：
24,635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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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七.預定工作進度

明
年
預
計
進
度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07月~08月)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09月~114年04月)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05月~09月)
»土地交接及清償(10月~115年04月)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01月~08月)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09月~113年06月)112年度

»公告重劃計畫書(04月~05月)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4月19日)
»地上物查估及公告、補償費發放(05月~08月)
»工程施工(05月~114年09月)

111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財務結算(05月~10月)
»成果報告(10月~12月)115年度

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 預計於土地分配作業時實施
(113年08月至114年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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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概要 八.座談會與正式公告之差異比較

項目 座談會(A) 正式公告(B) 差值(B-A)

重劃面積(公頃) 29.59 29.59 0

開發費用

工程費用(萬元) 90,427 90,427 0

重劃費用(萬元) 9,000 8,500 -500

貸款利息(萬元) 7,009 3,306 -3,703

總計 106,436 102,233 -4,203

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 34.16% 34.16% 0.00%

費用負擔比率 9.34% 8.67% -0.67%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43.50% 42.83%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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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查估宣導
查估日期

• 排定查估日期後，將函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會同。

查估流程

• 函文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依排程於現場會勘➔編製地上物查估成果➔提交審查➔審查通

過後公告30日➔異議處理(需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 地上物拆遷➔拆遷補償領取

查估範圍

• 重劃範圍內全部土地(如不影響公共設施或後續土地分配，可提出申請保留不拆遷)

補償標準

• 依據現場實況，遵循臺南市查估相關基準、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 土地改良物非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時，請轉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到場配合查估。

★ 不克前往者可簽具委任書派請受任人代為行使相關權利。

►臺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畜禽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臺南市水井及水利設施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臺南市遷移工廠動力機具生產原料或生產經營設備查估標準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臺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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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稅賦優惠

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

重劃辦理
完成後重劃辦理期間

於辦理期間致無法
耕作或不能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全
免。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辦理完成後，自完
成之日起其地價稅
或田賦減半徵收二
年。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經重劃之土地，於
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時，其土地增值稅
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

土地重劃費用
得於計算土地
漲價總數額時
扣除。
(土地稅法第31條)

完成之日：係指地
籍測量、土地登記、
工程驗收、實地指
界及交接土地等各
項工作均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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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注意事項

土地分配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條，分配面積計算需各項負擔及經地價
評議會審議之重劃前後地價定案後，始能精算配回面積。

»分配結果草案完成後，預計於113年中召開配地草案說明會，說
明分配方案及展示分配圖說，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作為土
地分配調整參酌之用。

»拆單或合併分配可行性與否，待本案最小應分配面積訂定後再行
分析統計。

繼承問題
»重劃期間可辦理繼承手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事項限制。

»若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滿前死亡，繼承人辦竣繼承登
記後，請向臺南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申請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所
有權人更正為辦竣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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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注意事項

更正事項
»為避免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話
者，除於報到時在簽到簿上逕行填載外，會後亦可至後方資料更
正處更改，或是逕洽本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辦理資料異動事宜。

»若對本案作業有異議要表達，請於會後填寫「陳述意見單」，填
寫完後交與工作人員。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6 條，「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
對意見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理由與其所有土地坐落、
面積及姓名、住址，於簽名或蓋章後，提出於主管機關為之」。

異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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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期間相關議題聯繫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
承辦：李佳璋約僱人員
電話：06-2991111轉8407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9樓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
主管：洪智仁科長
電話：06-3901297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9樓

今日說明會簡報電子檔，會後將上傳至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
，供臺端自行閱覽或下載。

▐聯絡資訊:



簡報結束

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話者，會後請至後方資料更正區更改，
或是逕洽本府辦理資料異動事宜。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簡報大綱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簡報結束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